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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擴大平價教保服務絕對質量兼具 

不會犧牲家長對公共化教保服務的期待 

(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郭芝穎提供)  

針對 108 年 3 月 6 日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開記者會，期待政府積極擴增公共化幼兒園

等議題，教育部強調，平價教保服務絕對不會只求量的衝刺，一定會以提供平價、近便、

優質的公共化教保服務為目標。為達到以上目標，教育部決定再擴大加碼，於 8 年內(106-

113 年)增加 3,000 班，合計增加提供約 7.9 萬個就學名額，比原來的規劃多了 753 班，再增

加了 1.9 萬個名額。 

教育部明確表示，教保公共化的主體就是民間期待的以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為主體。

以下謹再詳細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加速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是政府首選且不變的政策主軸 

持續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是政府首選且不變的施政主軸，為提供平價、近便、優質的

公共化教保服務，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行政院核定的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」，規劃 6 年

內(106-111 年)增加公共化幼兒園 2,247 班，增加提供 6 萬個就學名額，並以達到「國小校

校均有幼兒園」為原則。 

為再加速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，教育部再加碼提出，於 8 年內(106-113 年)增加

3,000 班，合計增加提供約 7.9 萬個就學名額，比原來的規劃多了 753 班，再增加了 1.9 萬

個名額。 

二、以準公共機制為輔，補充家長對於平價教保服務的期待 

年輕家庭亟待政府加速提供優質平價教保服務的供應量，以便能就近選擇安心托育子

女的場域，並且能兼顧工作職場的需求。考量政府雖已加速加量擴大公共化，但短時間內

仍無法滿足年輕家庭的需求；又坊間辦學認真的私立幼兒園也不少，因此，107 年提出了

「準公共幼兒園」機制，透由公私合作補充公共資源的不足，符合要件的私立幼兒園申請

加入後，家長享有每月繳費不超過 4,500 元的優惠，第 3 名以上子女可再減 1,000 元，而低

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可「免費」就學，確實可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，讓家長感受

到平價，同時也可有就近選擇的機會。 

三、酌整準公共幼兒園符合要件，讓有意願友善員工、提升品質的私立幼兒園，因加

入準公共機制而永續經營 



 

 
2 

自準公共機制施行以來，教育部蒐集各界建言，大都關注在「合作的費用範圍」及「教

師及教保員薪資」，教育部已進行討論及規劃合宜的因應策略，後續將於徵詢各界意見後，

提供行政院做爲政策定調的參據。 

此外，為了與準公共幼兒園長期合作，精進其教保服務品質，教育部將併同建立提升

品質的機制，協助認同政府政策理念，友善員工的私幼夥伴永續經營，以提供家長優質平

價的教保場域。 

四、教育部已建立管理機制，並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日常管理及輔導 

維持基本教保品質是準公共機制的原則，因此，訂定「合作的費用範圍」、「教師及教

保員薪資」、「基礎評鑑」、「建物公安檢查」、「教保人力比」及「教保品質」等 6 項要件；

又為維護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權益，協同有關部會取得資料，確保薪資持續符合合作規定。 

為期公私立幼兒園的經營管理都能持續符合法令規定，幼兒園除定期接受基礎評鑑外，

各縣市也訂有定期稽查機制，在符合法規的範圍內適時提供輔導措施。而準公共機制另訂

有退場規定，若準公共幼兒園有違反涉及不當管教、虐童、性騷或性侵等法令規定，情節

重大經地方政府處罰後依退場規定辦理；若是違反一般行政法令或合作要件規定者，亦訂

有限期改善機制。 

為確保幼兒接受適當的教育及照顧，全國公私立幼兒園提供的教保服務、教保服務人

員資格等，都須符合相關法令的規範，教育部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日常管理及輔導，

確保相關人員的權益。 


